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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借用場地/設備申請表

場 地

(請打ˇ表示)

□ 演講廳 1 □演講廳 2 □禮堂

□ 課室 1 □課室 2 □課室 3 □課室 4
□ 導修室 1 □導修室 2 □導修室 3
注：借用申請表必須在使用日前3個工作天提交，否則不獲批准借用，若有特殊情況請提交

書面申請。

設備/場地佈置

□ 投影機 □電腦 □音響 □咪 □銀幕

注：以上設備只能提供室內己有的

椅 (數量:______)   摺枱 (數量: ______)
課桌 (數量:______) 白板 (數量: ______)  指示牌(數量: ____)
其它：

活動內容

活動對象： 参加人數：

使用時間

請列出具體日期和時間

申請年級/部門 □一年級 □二年級 □三年級 □四年級 □學生會 其它：_________

申請人姓名
聯絡人電話/

實習部門電話

申請時間 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

經手人 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

院長助理批核 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

注：申請以上場地及設備，並願意遵守學院相關借用及賠償管理辦法。

場地使用須知

1. 必須保持場內、外秩序良好，注意環境衛生。

2. 在活動結束後的佈置材料(如橫額等)、廢物、垃圾等，須即時自行清理，如要其後時間搬走，須

獲得院方同意。

3. 如需在場內、外佈置枱椅、張貼指示牌等標示，須在活動內容中列明，獲得批准後方可進行。

4. 本院保留使用場地的最終權利，包括因此取消已批准的租場申請或要求更改已批准的活動日期。

5. 聯絡人必須清楚了解活動的所有細節項目，塡寫可以隨時聯絡的電話號碼或病房電話，以便學院

負責人隨時聯繫。

6. 如有任何疑問或遞交申請表格請於辦公時間內聯絡林漢中先生，電話：82956266


